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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良好的法制教育机制, 能够增强学员的法律意识, 使他们从法律角度真正理解新世纪新阶段

我军的历史使命、自觉继承革命传统、树立军魂意识、献身国防事业、强化战斗精神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进一步提高和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军队院校必须提高和重视法学课程的地位, 与时俱进优化教学内容,

改革教学方法 , 强化实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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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主席明确指出: /要适应军队现代化发

展的要求, 加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建立正规的

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 不断提高我军的正

规化水平。0 [ 1]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也强调: 要 /把

法规制度的建设和运用作为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建

设的重要内容和手段0。法制教育能够增强学员的

法律意识, 使他们从法律角度真正理解新世纪新阶

段我军的历史使命、自觉继承革命传统、树立军魂

意识、献身国防事业、强化战斗精神等思想政治教

育的内涵, 进一步提高和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效

果。如何强化法制教育以提高和保证思想政治教育

效果, 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军人不

可或缺的基本素质

  法律素养是指一个人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或素

质。良好的法律素养能驱动公民积极守法、理性守

法, 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对法律权威

以及法律所内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 内化为道义上的

一种责任和义务, 变被迫守法为自愿守法, 由强制守

法到良心守法, 由他律守法到自律守法, 从而遵章守

纪, 依法办事, 进而实现法治目标; 并且能够严格依

照法律行使享有的权利和履行应尽的义务, 充分尊重

他人合法的权利和自由; 还能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纠纷和争议, 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合法权利和利

益, 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

法律素养通过掌握、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及其

法律意识表现出来。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

式, /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 其内

容包括对法的本质和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

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

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

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0 [ 2]法律信仰是法律

意识的最高层次, 是人们对法律的信服、崇拜、认

同和依归, 并以之为行为的最高准则, 其实质是追

求法律至上和法律统治。 /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
信仰生成相当重要, 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

要素。正因为如此, 伯尔曼的至理名言 -法律必须

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才会广为流传, 成为

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0[ 3]

我军是执行特殊任务的武装集团, 高度集中统

一和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是军队行动的重要特点。

现代战争的作战形态和样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

军队战斗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军事变革和近

些年高技术局部战争实践证明, 必备的法律素养,

已成为现代军人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 并且军队的

现代化程度越高, 法律素养的要求也就越高。古人

云: /令严方可以肃兵威, 命重始足于整纲纪。0 提

高法律素质是我军新时期新阶段历史使命的内在要

求, 是 /打得赢0、/不变质0 的重要保证, 特别是

诸军兵种的合成训练和联合作战, 更要求每个成员

具有高度的法律素养。军队院校是培养我军干部的

基地和摇篮, 今天的学员就是明天军队的指挥官、

技术专家, 是军队从事管理和科研的中坚力量。学

员将来依法治军和解决各种纠纷能力的强弱, 对我

军整体素质和战斗力影响极大。军人只有真正提高

了法律意识, 才能视军令如山倒, 坚决服从统一的

指挥, 才能保证部队合得拢、展得开, 形成无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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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无攻不克的战斗力, 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

局部战争。

  二、法制教育对提高和保证思想政治教

育效果具有重大作用

  法制教育对新型军事人才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
具有不容质疑的重要作用。法制教育是为了提高广

大学员的法律素质, 增强依法做人、依法办事的自

觉性, 使他们知法、守法、维护法律的尊严, 养成

依法办事的习惯, 提高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他人

及军队合法权益的能力。这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

的目标。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通过法制教育可以从军事

法规、条令条例的角度来强化它, 起到单纯思想政

治教育难以起到的规范、约束和威慑作用。同时,

素质教育的核心之一是使受教育者具有学习的能力

和创新思维的能力。法制教育在向学员传授法学知

识的同时, 进一步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塑造军人灵魂和思想、

培养军人审慎态度和严谨的推理能力方面, 具有其

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制教育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 可

以从多角度、多方位来配合思想政治教育, 强化和

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而且法纪约束是提高思想

政治教育效果的保证。 /兵当先严纪律, 设谋制胜

在后。0 实践证明, 学员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 一

要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要靠法纪约束予以

强化和保证, 两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 不可偏

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传授革命理论和实施

说服教育的方法对学员进行教育引导, 法纪约束则

是通过把思想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措施确定下来,

并通过对其的执行、监督来规范、约束、强制学员

的行为。只有借助于思想教育和法纪约束的合力,

把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机结合起

来, 才能提高、保证和巩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强化法制教育, 既是贯彻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加

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精神,

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 提高和保证思想政治教育

效果, 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应有举措; 也是提高学

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使他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

法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依法治国、

依法治军中的实际问题, 进一步深化依法治军和维

护军人权益的重要途径; 更是进行中国特色军事变

革, 做好反 /台独0 军事斗争法律准备的迫切需要。

如何在新军事变革和信息化战争的新形势下, 建立

和创造一整套可行的法制教育手段和方法, 完善法

制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的主要做法, 发挥

法制教育提高和巩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重大作用,

特别是强化学员的战争法律意识为法律战作好准备,

是值得军队院校认真探讨的重大问题。

  三、搞好法学教学是军队院校强化法制

教育的主要途径

  主导性培育和快速提升学员的法律素养, 是军

队院校贯彻依法治军方针和培育高素质新型军事人

才的重要职责。法学课程教学是军队院校法制教育

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 军队院校法学教学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 为新时期军队建设和部队战斗力

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新军事革命的大背景

下, 我军院校法学教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特别是

与外军院校法学教学相比, 还存在不少亟待加强的

问题。为此, 笔者对搞好法学教学提出如下浅见:

首先, 必须重视和提高法学课程的地位。尽管

现在我军院校统一开设了 5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6, 使学员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必要的法律知识,

对提高学员法律素养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从教学实

践看, 该门课程完全是 /两张皮0 硬性捏在一起,

教学者是两批人, 内容体系完全不同, 教学方法与

手段也大有差别。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虽然都属于

社会价值教育范畴, 目的都是为了培养新型军事人

才, 并且提升人的品质, 确实应从思想和行为两方

面塑造, 需要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结合, 但道德

教育重在净化人的内心世界, 而法制教育重在规范

人的外在行为, 决不是把两门不同课程合为一门可

以一蹴而就的。同时, 由于法学课程失去了自身独

立的地位, 长此以往, 会导致学员误认为法学知识

并不重要, 进而误认为法律在军队建设中作用不大

而不认真去学, 培养出来的人才可能会出现知识结

构的缺陷和法律素质的贫乏, 依法治军将仅仅只是

一种口号。

法学教学虽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之一, 但

具有自己的独立性。面临新军事革命和现代化战争

的新形势, 一个缺乏法律素养的学员, 不可能成为

合格的军队干部; 一个法制观念不强的干部, 也不

可能成为优秀的带兵人。军队院校应该提高法学课

程的地位, 把法学课程与其他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放

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 使学员通过学习法学理

论、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 分析和讨论各种案例和

社会问题, 掌握法律的精髓, 增强 /懂法0 的素

质, 提高 /用法0 的能力, 强化 /护法0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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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和强化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观念, 自觉地养成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军队条令条例的习惯, 把一切工

作、一切活动都纳入法制的轨道, 并准确掌握和灵

活运用法律武器, 为适应未来军事斗争需要奠定更

扎实的知识和能力基础。

其次, 必须与时俱进优化法学教学内容。由于

课程合一后 5法律基础6 部分的课时较少, 而内容又

庞杂繁多, 使得教员授课犹如蜻蜓点水, 匆忙赶进

度, 要么只能是简单地进行一系列知识罗列和堆积,

要么只能是砍掉一些内容 /削足适履0; 而学员则往

往疲于应付, 死记硬背, 应付过关考试。这显然有悖

于法学教学的真实目的。同时, 法学是一个紧跟时代

变化而迅速发展的学科, 它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与国

家法律的立、改、废和法学理论的深化发展密切相

关, 因此, 优化教学内容, 调整教学重点, 使教学更

具有动态性、开放性和前瞻性是法学教学的当务之

急。在课时不足的情况下, 应当面向军事斗争需要和

部队的实际要求, 贴近学员的内在需求进行教学,

/精选、精讲0, 重点突出法学基础理论、基本法律知

识和法制观念教育, 并结合不同专业选择一些与学员

未来任职密切相关的内容。不但要给学员传授法律知

识 (法律技能) , 提高学员的法律意识 (法律信仰) ,

还要培养他们善于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必须提出的是, 军人首先是公民, 需要懂国法,

但作为武装集团的一员, 更需要懂军法。军人只有

把自己时刻置于军事法的调整规范之下, 才能做到

/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
有力0, 才能做到依法管理部队、合成训练和协同作

战。同时, 现代军队了解和掌握国际法的知识如何,

已成为当代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素质的重要标志之一。

国际战争实践证明, 国际法和战争法具有满足作战

需要的军事价值, 减轻战争灾难的人道价值, 实施

有效心理感召、威慑和防护的心战价值, 促成实现

战争的政治目的的政治价值, 是克敌制胜不能不用

的法律武器。[ 4]如果不懂国际法和战争法, 在未来战

争中就有可能陷入被动局面, 错失战争良机, 甚至

授人以柄, 损坏我国我军良好形象。因此, 为了完

善和更新学员的知识结构, 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

实现军队院校思想政治建设 /保方向、出人才0 的

根本任务, 培养 /打得赢、不变质0 的高素质新型

军事人才, 除 5法律基础6 外, 应当增设 5军事法
学6 和 5国际法学6 作为必修课程。

再次, 必须改革教学方法强化实践环节。法学

教学同其它教学一样, 也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特点。

法学教学要使受教育者 /认同0 规范、 /接受0 规

范和 /消化0 规范, 培养自觉、自愿的守法精神和

塑造体现民主、正义、效率、公平等现代法治理

念, 不能枯燥地搞 /课堂说教0, 要不断深化教学

方法、手段的改革, 大力提倡开放式、启发式、研

讨式、互动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 充分发挥广大

学员的积极性, 使学员成为课程的主体, 增强教学

效果, 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要采取观察、评论、

角色转换和辩论等方式, 通过不断提出问题, 引出

各种可能性, 鼓励学员开动脑筋, 对真实或模拟的

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 思考和分析得出最佳的答

案, 发现有关的法律规范、事实材料及其各种因素

之间的关系, 从中学到有关的法律知识, 这样掌握

的知识才会更为牢靠、更加深入。

现代战争是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方

面的综合战争, 需要 /硬摧毁0 和 /软杀伤0 有机

结合, /斗力0 与 /斗法0 并重。法学作为一门实
践性极强的行为科学, 不仅需要 /纸上谈兵0, 更

需要 /实践练兵0; 不仅要 /授之以鱼0, 而且要

/授之以渔0。就像学习游泳一样, 在岸上学习了游

泳的动作要领, 当然是必要的, 但真正要学会游

泳, 还要下水去练习。如果没有机会让学员学会法

律的实际运用, 提高教学质量就是 /空中楼阁0。

应当注重在联系实际、解决问题上下功夫, 与部队

需要相结合, 与新的战法、训法结合, 提高教学效

益。要打破课上与课下的界限、书本与现实的分

割, 积极开展知识竞赛、参观监狱、旁听案件审

判、模拟战场演练等活动, 让学员在面对面的亲临

感受和具体的事实分析中自觉获得价值判断, 潜移

默化形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和掌握处理有关问题的方

法。英军院校非常重视对学员实战素质的培养, 坚

持按照未来战争的要求牵引军事人才的教育, 大大

增加实践性环节的比重, 开展反恐、难民救助、维

和等法律问题演练, 着力培养学员的现场指挥和正

确决策才能, 这种做法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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